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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1 次 校 務 發 展 委 員 會 議 紀 錄 
 

時 間 : 1 0 7 年 5 月 8 日 ( 星 期 二 ) 下 午 2 點 

地點:燕巢校區致理大樓 202 會議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:羅良娟 

壹、主席致詞：(略) 

貳、業務說明：(略) 

參、提案討論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文學院 

案  由：本校文學院 109 學年度申請增設華語文教學博士學位學程案，請 討論。 

說  明： 

    一、本案經 107 年 4 月 24 日華語所 106 學年第 2學期第 3次所務會議通過。 

    二、擬自 109 學年度招生。 

    三、本案經 107 年 5 月 1 日本院 106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出席委 

       員 21 位，過三分之二同意通過，續提報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。 

    四、檢附開班計畫書（如附件 1）。 

    五、附 103-107 學年度以來增設和調整系所核定結果一覽表(如附件 2) 

    六、附相關部會或單位建議增設之領域(如附件 3) 

    七、本案通過後，續提校務會議審查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未來各學院可以建立提博士班之機制。 

二、 計畫書有關系所的專任教師書要正確。 

三、 招生名額採總量，請文學院要協調好。 

四、 計畫修正後續送校務會議討論。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藝術學院 

案  由：本校音樂學系 109 學年度擬增設「音樂碩士在職專班」，請討論。 

說  明： 

    一、依據 106 學年度第 4次行政主管會報辦理。 

    二、案經 107 年 3 月 12 日本系 106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。 

    三、案經 107 年 4 月 11 日藝術學院 106 學年度第 2學期臨時院務會議書面審議通過。 

    四、附開班計畫書（如附件 4）。 

    五、附本校國立高雄師範大學進修學院 99-105 學年度招生名額一覽表(如附件 5) 。 

    六、本案通過後，續送校務會議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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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: 

一、 招生名額請進修學院確認是否有名額。 

二、 續送校務會議討論。 

 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藝術學院 

案  由：本校藝術學院 108 學年度擬增設「藝術國際碩士學位學程」，請討論。 

說  明： 

    一、依據國家新南向政策及本校與姐妹校交流之協議辦理。 

    二、案經 107 年 4 月 30 日藝術學院 106 學年度第 2學期臨時院務會議書面審議通過。 

    三、附開班計畫書（如附件 6）。 

    四、附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外籍生人數（如附件 7）。 

    五、本案通過後，擬先提報至教育部，再補本校校務會議追認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計劃書請補學程英文名稱。 

二、 計畫修正後續送校務會議討論。 

三、 本案先提報教育部後再補校務會議追認。 
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 

案由: 以本校之專長領域，該如何提升本校之研發產學和技轉能量，請討論。 

說明：   

  一、附本校近三年來四項相關領域之計畫數目與金額（如附件 8) 

二、附 104-106 年度產學合作案件統計表（如附件 9) 

  三、附本校 104-106 專利和技轉暨特色商品之統計表（如附件 10) 

  四、討論之結果方向提供給本校發展產學領域。 

決議: 

校長姓名 建議事項 

楊慶煜 1. 建議產學從行政方面統整 

2. 開設相關學程 

古源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 盤點可以投入產學的老師 

2. 可以提送 

(1) 學界關懷產業計畫 

(2) 由老師幫忙撰寫 CIDD 或 SBIR 計畫(經濟部工業局) 

3. 學校要有鼓勵性作法 

4. 設置研發展品展售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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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振遠 1. 可以投入中小企業之城鄉創生計畫 

2. 由資深老師帶領年輕教師拜訪廠商 

3. 多去爭取政府標案及尋找伙伴學校合作 

4. 學校要有一套激勵方案 

5. 研發成果商品化可以成立專案執行 

肆、臨時動議 

臨時動議提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︰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

案  由：本校 108 學年度擬增設「中等學校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師資類科資賦優異組教育學

程」，請討論。  

說  明： 

一、本案經提 107 年 3 月 14 日本校 106 學年度第 5次行政會議審議決議「請本校師

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自中等學校師資類科教育學程 144 名中移 撥 20 名，提供

特殊教育師資類科資賦優異組教育學程開班人數用。」。 

二、本處擬依行政會議決議近期陳報教育部 108 學年度自本校中等學校師資類科教育

學程 144 名中移撥 20 名，提供特殊教育師資類科資賦優異組教育學程開班人數

用，連同開班計畫書附件請示教育部同意。 

三、台東縣政府提供本校 2名國中數理資優教師公費生名額如下表 

公費生培育 
名

額
分發年度/學校 

數學專長+特殊教育資賦優異 1 111 學年度/東海國中 

物理或化學專長+特殊教育資賦優異 1 111 學年度/東海國中 

    四、檢附開班計畫書（如附件）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本案如果為特殊項目，須送 109 學年度。 

二、 計畫修正後續送校務會議討論。 

 

           

伍、散會(下午 4點 30 分) 


